臺北市政府政風處
「101年元宵燈謎網」廉政宣導活動實施計畫
壹、依據：
臺北市政府政風處101年度工作計畫。

貳、活動目的：
為擴大宣導廉政理念，臺北市政府政風處訂於101年舉辦「網路燈謎活動」，以相關廉政措施、陽光法案與重大施政目標為題，設計謎腳與民眾進行猜答互動，透過寓教於樂之方式傳銷政府防貪工作，藉以培育全民反貪共識。
參、活動時間：101年1月19日00時 至101年2月29日24時。
肆、活動網站：
101年元宵燈謎網活動網址：http://w2.doge.taipei.gov.tw/lantern101/index.asp；或由政風處網站（http://www.doge.taipei.gov.tw/）點選連結進入。
伍、參加資格：
全國民眾（註：臺北市政府所屬政風機構員工及二親等以內親屬、配偶或共同生活之家屬不具本活動得獎資格；得獎者經查有違反前揭規定時，將取消獲獎資格）。 
陸、遊戲方式：
1、 於燈謎網【射謎區】內建置40道謎題，由參加者至【元宵倡廉】區找尋各對應謎底後，將答案鍵入謎底方格。
2、 只要答對任何一題，填妥並送出正確資料，即有抽獎之機會。
3、 每人每題僅得填寫一次個人資料。
4、 需填寫正確e-mail以利中獎通知；如因e-mail錯誤導致無法通知獲獎訊息，視同放棄中獎權益。
柒、活動獎品：
	獎　項
	品　名
	數　量
	單　位
	備　註

	頭獎
	數位相機
	1
	台
	需提供身分證影本

	貳獎
	折疊式腳踏車
	1
	台
	1、需提供身分證影本。
2、以【兌換券】寄送，於全省經銷門市兌換。

	參獎
	Wii遊戲機
	1
	台
	需提供身分證影本

	肆獎
	購物禮券200元
	50
	份
	不需提供身分證影本

	伍獎
	購物禮券100元
	100
	份
	不需提供身分證影本

	陸獎
	精美文具（3M壁掛式便利臺）
	100
	份
	不需提供身分證影本


捌、抽獎方式：
1、 將於活動結束1週內完成抽獎程序，並自所有參與答對者名單中，於公開場合以電腦亂數方式抽出得獎者，抽獎過程全程錄影。
2、 本次活動全部獎項（數位相機、腳踏車、Wii、購物禮券、精美文具組等）將自所有參與答對名單中抽出。
3、 以上獎項（頭獎至陸獎）不重複獲獎，已抽中獲獎者，其後如再次中籤，視為無效並重抽。

玖、得獎公布：
中獎名單將於活動網站及臺北市政府政風處網站公佈，並由政風處以電子郵件通知獲獎人（如因郵件留址錯誤導致無法寄送，主辦單位將不另通知聯繫，不得異議）。
拾、領獎方式：
1、 前參獎（數位相機、腳踏車、Wii）獲獎者需於本處指定時間內（相關訊息將公佈於活動網站），以傳真回覆個人基本資料，含真實姓名、身分證影本、獎品寄送地址（限臺澎金馬地區）等；傳真並請註明「100年政風處燈謎網領獎用」，傳真號碼：02-27595690。獎品將以快遞寄出，若因逾期回覆資料、資料不全或地址錯誤導致獎品無法寄送者，視同放棄中獎權益。
2、 肆獎至陸獎（購物禮券、精美文具）將以所填連絡地址掛號郵寄；若因資料不全、有誤，而導致贈品郵件退回、冒領、遺失者，恕不另行補發。
拾壹、注意事項：


1、 參加者保證所有填寫或提供資料均為真實且正確，得獎者如有資料不完整、造假等情況，本處保有取消得獎資格之權利。
2、 本活動所填寫之個人資料，僅作本次抽獎之用，不作其他用途。
3、 本府所屬政風機構員工及二親等以內親屬、配偶或共同生活之家屬不具本活動得獎資格。得獎者經查有違反前開規定者將取消得獎資格，並應返還所領獎項。
4、 獎品於運送過程中，非因可歸責於本處之事由造成損壞、遲延、錯遞或遺失，本處概不負責。
5、 本活動得獎者不得要求折現或轉換其他獎品。本處保有修改活動及贈品等細節之權利，如遇產品缺貨或不可抗力之事由導致獎品內容變更，主辦單位有權變更贈品、改由等值商品取代之，中獎人須同意接受主辦單位所安排的替代獎品。
6、 本活動獎品數位相機、腳踏車、Wii等獎品顏色由本處指定；所有獎品日後之使用、保固與維修，本處恕不負責。
7、 贈品價值超過新台幣 1,000元以上，依中華民國稅法規定需配合填寫相關得獎收據文件，如得獎者不同意填寫相關文件亦視為自動棄權，不具得獎資格。
8、 本活動如有未盡事宜，本處擁有保留修改活動內容之權利，修改訊息將於活動網站上公佈，不另行通知。
9、 如有任何疑問，歡迎來電洽詢 1999（臺北市以外地區：02-27208889）轉2208；電子郵件：oa-0645@mail.taipei.gov.tw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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